
灌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灌市监处罚〔2023〕85 号

当事人：灌南县人民医院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20724469964923L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46996492332072411A1001

住所：灌南县新安镇人民中路 6#

法定代表人：王坚

身份证件号码：330122197304280710

根据本局年度抽查计划，在全县范围内随机抽取灌南县

人民医院开展医疗价格收费检查，我局于 2023 年 3 月 6 日

起对当事人所属的灌南县人民医院 2021、2022 年度的医疗

服务价格收费行为进行了调查。

经查，当事人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期间，违反《省市场监管局关于规范市场调节价医疗服务价

格行为的暂行规定》(苏市监规【2020】2 号)，自立“医用

护脐包（婴儿护脐包）”医用耗材收费项目收取耗材费用，

以3元/个的标准自立项目向350名病患收取耗材费用共362

次，收取金额 1086 元。

当事人内设产科从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执行《江苏省基本医疗保险诊疗项目和医疗服务设

施范围及支付标准》中的医疗服务价格规定中的“二类医院

苏北”收费价格，对入住四人间床位的病患收取“四人及以

上多人间床位费”（收费项目编码：110900001-a、单价 35



元/日）同时另向病患收取母婴同室婴儿床费 B（项目代码：

110900001-j、单价 15 元/日）。根据《江苏省基本医疗保

险诊疗项目和医疗服务设施范围及支付标准》规定，“母婴

同室婴儿床费 B”的项目内涵为：“三人间病房，含婴儿床、

床垫、棉褥、棉被（或毯）、枕头、床单、婴儿衣裤,仅限

符合条件的爱婴医院收取。”当事人扩大范围对入住四人间

病房的 1188 位患者收取“母婴同室婴儿床费 B”共 5262 次，

收取金额 78930 元。

当事人内设产科从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执行《江苏省基本医疗保险诊疗项目和医疗服务设

施范围及支付标准》中的医疗服务价格规定中的“二类医院

苏北”收费价格，对产妇收取护理费的同时，对新生儿收取

“新生儿护理”、“新生儿护理（产房）”（收费项目编码：

120100007）。根据《江苏省医疗保障局 江苏省卫生健康委

员会 江苏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调整部分综合服务类医疗服

务项目价格的通知》（苏医保发【2021】57 号）：“调整部

分护理项目价格，并逐步缩小地区差价，苏中、苏南地区同

价；苏北地区执行苏北过渡期价格，自 2022 年 9 月 20 日起

执行苏中、苏南价格”，“新生儿护理”费用的价格自 2022

年 9 月 20 日由 35 元/日调整为 33 元/日。根据《江苏省医

疗保障局关于规范公立医疗机构护理项目收费的通知》（苏

价医【2017】170 号）规定：“三、护理项目计价按以下规

定执行：（一）以“日”为计价单位的护理项目，按计入不

计出的办法计算，即入院当天计算，出院当天不计算，当天

入院当天出院的按一天计算”，故“新生儿护理”的计价天

数应不超过产妇的住院天数。当事人超住院天数向 1311 名



产妇多收取“新生儿护理”费用共 2129 次，收取金额 70897

元。

以上三项违法所得合计 150913 元，违法收取的费用因

人数众多，无法清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当事人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当事人医疗机构

执业许可证复印件、当事人“爱婴医院”资质复印件、当事

人的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

资格、性质及业务范围；

2、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证

明委托代理人的受委托资格；

3、当事人的委托代理人、医保办主任询问笔录各一份，

证明当事人收取病患费用的事实情况；

4、当事人提供的灌南县人民医院妇科、产科病房床位

分布表一份，证明当事人产科母婴同室病房设有四个床位的

事实；

5、当事人提供的《2021 年收费项目明细查询》（医用

护脐包）、《2022 年收费项目明细查询》（医用护脐包）各

一份，证明当事人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期

间收取“医用护脐包（婴儿护脐包）”费用的事实及金额；

6、当事人提供的《2021 年新生儿护理》、《2022 年新

生儿护理》明细表各一份，证明当事人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超住院天数收取“新生儿护理”费用

的事实及金额；

7、当事人提供的《灌南县人民医院项目查询（产科四

人间床位费和母婴同室婴儿床汇总）》明细表两份，证明当



事人 2021 年 1 月 1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向对入住四

人间床位的病患收取“母婴同室婴儿床位费 B”的事实及金

额；

8、当事人提供的《关于多收价款无法清退报告》一份，

证明当事人多收价款无法清退的事实。

当事人在核对提取的证据材料无误后盖章（签名）。据

此，确认当事人上述价格行为属实。

本局于2023年7月13日向当事人送达灌市监听告〔2023〕
85号的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行使陈

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视为放弃此权利。

本局认为，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省市场监管局关

于规范市场调节价医疗服务价格行为的暂行规定》(苏市监

规【2020】2 号)第十条“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市场调节价医疗

服务应当自觉接受市场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并如实提供所

需资料。医疗卫生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场监管部门

依据《价格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江苏省价

格条例》等法律法规予以查处：……（二）公立医疗卫生机

构自行设立市场调节价医疗服务项目并收取费用；……（六）

未经消费者同意，或在公示内容以外，擅自扩大服务范围并

收取相关费用；……”的规定，构成了自立项目收费、扩大

范围收费的价格违法行为。

鉴于当事人在本案调查过程中深刻认识到违法行为的

严重后果，积极配合行政机关检查，如实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

的指导意见》：“（七）行政处罚裁量情形。3.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1）积极配合



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

的；”之规定，在实施罚款这一行政处罚时，决定给予从轻

处罚。

综上，根据《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九条“经

营者不执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

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的罚款；没

有违法所得的，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重

的处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

业整顿：……(五)自立收费项目或者自定标准收费的；(六)

采取分解收费项目、重复收费、扩大收费范围等方式变相提

高收费标准的；……”之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第四十一条 “经营者因价格违法行为致使消费者或者其他

经营者多付价款的，应当退还多付部分；造成损害的，应当

依法承当赔偿责任”、《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十

六条 “属于价格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

者多付价款的，责令经营者限期退还；经营者拒不退还或者

退还期限届满没有退还的，予以没收”之规定，决定处罚如

下：

1.没收违法所得150913元；

2.罚款80000元。

当事人应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末日为

节假日顺延），主动到灌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具“非税收

入缴款单”，持“非税收入缴款单”到任意一家开设有财政

非税专户的银行网点缴纳罚款。若使用转账支票、银行本票、

银行汇票缴纳罚款时，必须在转账支票、银行本票、银行汇

票“收款人”栏填写“代报解收入-市场监督管理局罚没收



入”，在转账支票、银行本票、银行汇票“用途”栏填写“缴

纳灌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罚没款”。逾期不缴纳，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强制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

三加处罚款（加处罚款数额不超出罚款数额），并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

日内向灌南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

也可以于六个月内向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起诉。

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本局将通

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门户网站、专门网站等公示该行

政处罚信息，特此告知。

灌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 年 8 月 1 日


	灌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灌市监处罚〔2023〕85号


